
编辑同志：
我在一家公司从事油漆

工作。 三个月前， 因感觉身
体越来越差， 我曾到医院检
查 ， 被初步诊断为 “尘肺1
期”。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随
之向我出具了 《职业病诊断
证明书》， 认为我所患疾病不
能排除与自身的职业危害存
在关联， 但由于尚未达到确
认标准， 故当属疑似职业病，
建议我暂时停工在家休养一
段时间后复查。

不曾想， 公司却以劳动
合同到期为由， 强行要我离
职。 近日， 我经复查被确诊
为职业病后， 公司仍拒绝承
担我离职至被确诊期间的工
资和诊治费用， 其理由是我
已离职 ， 不属于公司员工 ，
无权要求公司承担任何责任。

请问： 公司的说法对吗？
读者： 赵凤玲

赵凤玲读者：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 公司必须支付

你离职后至被确诊期间的
工资。

疑似职业病是指劳动者
经医疗卫生机构检查发现可
能遭受职业危害， 而安排进
一步专门检查和诊断， 以求
最终判断是否为职业病的特
定阶段。

根据 《〈职业病防治法〉
条文释义》 第49条规定， 劳
动者所患疾病或健康损害表
现与其所接触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不能排除关系的、 劳动
者已出现职业病危害因素造
成的健康损害表现， 但未达
到职业病诊断标准规定的诊
断条件， 而健康损害还可能
继续发展的， 都属于疑似职
业病。 这与你的情形相吻合。

《职业病防治法》 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保障职业病病
人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职业
病待遇。” 《工伤保险条例》
第33条也指出： “职工因工
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
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
疗的， 在停工留薪期内， 原
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由所在
单位按月支付。”

值得注意的是， 疑似职
业病与职业病， 除在程序上
尚未经过有效诊断 、 证明 、
确认之外， 病害的事实并无
区别， 故上述规定使用的是
“患 ” 职业病而不是 “诊断
为” 职业病。 这就是说， 这
里没有将疑似职业病排除在
享受工资待遇之外。

另一方面， 公司必须承
担相关费用。

《职业病防治法》 第56条
规定： “医疗卫生机构发现
疑似职业病病人时， 应当告
知劳动者本人并及时通知用
人单位。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
安排对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
诊断； 在疑似职业病病人诊
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 不得
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
动合同。 疑似职业病病人在
诊断、 医学观察期间的费用，
由用人单位承担。”

从该规定可以看出 ， 哪
怕员工处在疑似职业病期间，
用人单位也不得让员工离职，
且必须承担相关体检费用 、
治疗费用及住院费等。 因此，
公司应该承担你的相关医疗
费用。 颜东岳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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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对近3年来审理的用人单位
与 “三期” 女职工解除劳动关系
而引发劳动争议案件进行了专题
调研。 结合59个案件中暴露出来
的问题， 法官提示说， 身处这些
特殊时期女职工应提高法律意
识， 熟悉自身劳动权益以及权利
遭受侵害后的救济方法， 以便有
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同时， 也
要遵守单位规章制度， 注意留存
相关证据， 以免发生纠纷时使自
己处于不利的地位。

案例1
开除孕妇不敢承认
司法鉴定揭穿真相

2016年， 北京市二中院接到
北京某营养科技公司的上诉。 这
家单位和原女工韩某某在2012年
就发生了争议， 仲裁机构和一审
法院都支持了她的诉求， 判决公
司支付各项费用将近13万元。 对
此， 公司不服， 提起上诉。

韩某某称 ， 她2011年5月入
职该公司， 职位是人力行政部经
理。 2012年3月， 在其妊娠期间
公司降低了她的职务， 由部门经
理降为行政主管， 3月30日又将
她开除。 同年7月， 她分娩产下
女儿。

公司辩称 ， 2012年3月5日 ，
韩某某因多次工作评价结果达不
到岗位标准， 公司对其进行降职
处理。 此后， 韩某某在公司大吵
大闹， 导致公司无法安排其正常
工作。 在此过程中， 公司才得知
她已怀孕， 所以对她百般容忍，
没有与她解除劳动合同。 到3月
30日下午临下班前， 韩某某口头
通知公司， 从3月31日起不再来
上班， 并拒绝办理任何手续。 此
后， 公司有关负责人多次给她打
电话和发短信要求其上班， 但她
均未理睬。

为了证明自己是被开除的 ，
韩某某提交了一份盖有公司公章
的 “解 除 通 告 ” 。 通 告 写 明 ：
“原人力行政部经理韩某某因个
人能力无法胜任部门经理一职，
公司决定将其职务及待遇调整为

主管级别后 ， 拒绝遵守公司决
定， 不服从公司安排。 即日起，
对其作辞退处理， 后续其发生的
一切事务与公司无关。 2012年3
月30日”。

经司法鉴定， 该通告上的印
章与公司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
所盖印。 因此， 二中院采纳了韩
某某的意见， 驳回公司上诉， 维
持原判。

法官说法
二中院法官窦江涛介绍说 ，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
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
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
负举证责任。 此案中， 韩某某被
公司降职降薪， 而公司没有证据
证明其不胜任工作， 所以， 法院
没有认可公司的主张。

另外， 该公司虽然否认出具
了解除通告 ， 否认司法鉴定结
论， 但没有拿出相应的证据反驳
韩某某的主张， 因此， 法院最终
认定公司与韩某某解除劳动合同
的理由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案例2
“三期” 女工虽受保护
亦应遵守法规制度

2016年， 女工明某某与某展
示有限公司发生劳动争议。 明某
某诉称， 2013年3月18日她入职
该公司， 任计划员， 月工资3200
元。 公司在她怀孕期间以电话形
式将她辞退， 未支付任何补偿。
因此， 起诉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 并支付病假工资和孕期
检查费。

公司辩称， 开除明某某是因
为她提供虚假病假条， 此举违反
公司员工奖惩管理规定， 不同意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法院调查发现 ， 明某某于
2014年8月11日至11月17日期间
向公司提交8张诊断证明书进行
请假， 公司到医院调查发现， 这
些诊断书是虚假的。

在诉讼阶段， 公司将其在医
院进行调查的录像等证据提交给

法庭。 法院经审理， 认定明某某
造假属实， 遂判决支持公司的解
除劳动合同决定。

法官说法
二中院法官窦江涛说， 虽然

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员工
劳动关系的情形有许多种， 但在
司法实践中， 用人单位主要是依
据劳动者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 作为与 “三期” 女工
解除合同的理由。

从近几年的案件看， 主要有
三种常见情形： 一是因劳动者未
请假， 以连续旷工或累计旷工达
到一定天数， 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为由， 解除劳动关系。 这一理由
解除占比较大。 二是劳动者多次
提供虚假病假条， 违反公司规章
制度； 三是以劳动者不能胜任原
工作， 进行调岗降薪后， 不服从
管理进而违反规章制度。

窦江涛说， 单位以上述理由
与 “三期” 女工解除劳动合同，
是否能够获得法律支持， 主要取
决于单位是否能证明自己的观
点。 本案中， 明某某虽然处于怀
孕期间， 但公司提供的录像能够
充分证明她在虚构事实请休病
假， 故法院认定其严重违反公司
奖惩制度， 公司以此为由与她解
除劳动关系显然符合法律规定。

窦江涛说， 除此之外， 因用
人单位提前解散， 与劳动者解除
劳动合同的案例也能获得法院支
持。 在 《劳动合同法》 规定的用
人单位不得与 ‘三期’ 女职工解
除劳动合同的法定情形中， 并不
包含用人单位提前解散的情形。
这类案件在实践中也不多， 但女
工败诉案件中有三分之一的案
件， 都是因此败诉的。

案例3
注意留存事实证据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根据二中院的调研 ， 在涉
“三期” 女工的劳动争议案件中，
女工年龄主要集中在30至40岁
间， 且因生育 “二孩” 导致劳动
争议案件数量比重增大 。 “二

孩” 妈妈赵某就遇到了此问题。
1982年出生的赵某在2014年

入职某物流公司 。 2015年2月 ，
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 同年3月4
日， 她电话告知公司负责人王某
她怀孕的消息。 王某当即表示要
辞退她。

第二天， 公司果然作出与赵
某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双方因
此发生争议。

2015年9月 ， 赵某生育第二
个孩子。 而此前一月， 物流公司
因不服仲裁结果起诉到了法院。

物流公司诉称， 赵某在任职
期间经常迟到早退、 无故旷工，
仅2月份就旷工6天， 迟到早退4
天 ， 其 行 为 严 重 违 反 公 司 管
理制度。 2015年3月5日， 公司送
达通知， 解除与赵某之间的劳动
关系。

赵某向法庭提供了与公司负
责人王某的电话录音， 证明王某
已知道其怀孕一事， 且当即表示
要辞退赵某。

法院审理认为， 公司未就赵
某严重违反公司管理制度出具有
效证据予以证明。 因此， 其解除
赵某劳动合同的行为违反法律规
定， 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法官说法
窦江涛法官说 ， 女职工怀

孕、 生产、 哺乳周期较长、 投入
精力大， 某种程度上会增加企业
用工成本。 部分用人单位为追求
利润最大化， 无视女职工权利保
护和社会责任承担， 最终导致纠
纷产生。 为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建议 “三期” 女职工要学法
懂法用法， 要提高法律意识， 熟
悉自身劳动权益以及权利遭受侵
害后的救济方法。

随着 “二孩” 政策的全面推
行， 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生
育 “二孩”， 这势必会给这些职
业女性带来就业困扰。 因此， 建
议用人单位积极履行企业的法律
义务和社会责任， 确保 “三期”
女职工享受法定待遇， 让她们感
受到企业的人文关怀， 避免因纠
纷影响企业形象或因不合法解除
劳动关系而承担高额违法成本。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调研发现，至今仍有怀孕女工因违纪被解除劳动合同且不能获
得经济补偿的情况。 对此，法官建议———

一、 基本案情
北京某饮品有限公司制造、

销售矿泉水、 纯净水， 其于2006
年2月开始在自设网站上宣称所
生产的某品牌纯天然矿泉水 “能
够促进骨骼发育和软化血管， 对
心脏病 、 高血压 、 神经功能紊
乱 、 胃病等均有一定的保健作
用”、 “极易被人体吸收， 达到
预防和保健的作用”， 广告内容
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和使用医疗用
语， 广告费用无法计算。

二、 工商提醒
商品宣传应真实， 不能做夸

大甚至虚假的宣传。 除医疗、 药

品、 医疗器械广告外的任何商品
更不能冒充药品或者使用与药品
类 似 或 近 似 的 涉 及 疾 病 及 治
疗 效 果的用语 ， 从而使消费者
产 生 该 商 品 能 达 到 某 些 药 品
效 果 的误认 。 上述矿泉水宣传
内容中出现了多个疾病名称和
“预防” 一词， 广告语明显会让
公众产生饮用该矿泉水会起到预
防心脏病、 高血压、 神经功能紊
乱、 胃病等疾病的作用或效果，
与药品相混淆， 违反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 》 第十七条规
定。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 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工商部
门对北京某饮品有限公司处以罚
款130000元。

三、 法规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

十七条规定：除医疗、药品、医疗
器械广告外， 禁止其他任何广告
涉及疾病治疗功能， 并不得使用
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
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第
五十八条规定： 违反本法第十七
条规定： 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
功能， 以及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
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 医疗器械
相混淆的用语的， 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 责令
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
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
罚款， 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

显偏低的， 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
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
偏低的， 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吊销营业执
照， 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
审查批准文件、 一年内不受理其
广告审查申请。 怀柔分局 王刚

□本报记者 李婧

“三期” 女工维权当先学法懂法

宣称矿泉水可防病 公司因违法被罚13万

怀柔工商专栏

因疑似职业病停工休养
单位同样应当发放工资


